
立法會CB(2)109/04-05(01)號文件  
 

當值議員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會晤  
 

對少數族裔人士融合政策的意見  
 
 
團體代表的意見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下稱 “社協 ”)認為現時欠缺可滿足少數族
裔人士需求的融合政策。政府未有為該等人士在就業、教育、語言、

培訓及使用政府服務方面制訂一套融入社會的政策。  
 
2.   根據社協於 2004年 3月進行一項訪問調查，在接受訪問的 300
名少數族裔成人中， 43%為失業人士，而只有 7.4%能透過勞工處成功
覓得工作。20.2%的受訪者表示未有接受職業訓練課程以提升其在建造
業工作的技能，因為相關課程並非以英語授課。社協的資料顯示，建

造業訓練局 (下稱 “建訓局 ”)不願為非華語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傳譯服務
或僱用英語教師。因此，少數族裔人士無從改善工作技能，因而降低

其找到工作的機會。此外，由於溝通障礙及種族歧視等原因，有三分

之一少數族裔人士無法與醫院職員充分溝通。20%的受訪者覺得醫院職
員對他們的幫助不大，給予他們的待遇差劣或不足夠。至於出入境事

宜方面，少數族裔人士於辦理依親簽證及申請在香港永久居住時曾遭

遇困難。他們不滿意被當局要求作出聲明，表示有能力自給自足而無

需靠賴公帑。他們在申請公共房屋 (下稱 “公屋 ”)時亦有困難，因為其家
庭結構與本港居民的家庭結構有很大分別。  
 
3.  團體代表促請政府當局：  
 

(a) 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檢討政府的現
行政策；  

 
(b) 制定完善的融合政策以照顧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  
 
(c) 制訂就業政策以減低少數族裔人士的失業率；  
 
(d) 透過建訓局提供以英語或少數族裔語言進行的職業訓練

課程和工藝測試；  
 
(e) 承認少數族裔人士的技能，並透過學術評審局提供免費

學歷評審服務；  
 
(f) 在公立醫院、診所及政府部門提供免費傳譯服務；  
 
(g) 檢討申請永久居留的程序，並刪除永久居留申請書上有

關需否倚靠公共援助金的問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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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檢討申請公屋的資格準則，以消除種族歧視的因素。取

消申請公屋的七年居港年期規定，並檢討同一申請書可

包括的家庭人數準則。  
 
4.  團體代表提交的意見書及資料載於附錄A。  
 
 
政府當局的回應  
 
5.  政府當局的回應 (附錄B)綜述於下文各段：  
 
(a) 國際人權公約  
 

政府一直認真履行《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訂定的責

任，並盡力確保其政策和措施不會扺觸有關責任。例如：在制訂

新政策的過程中，以及在現有政策被質疑時，政府會尋求法律意

見。另外，對於在根據各條公約提交報告後，負責審議有關報告

的聯合國公約監察組織所提出的意見，政府亦十分重視，並會就

此進行內部檢討工作。社協所提述的政策和措施均經過上述程序

才予以落實。因此，政府相信有關政策和措施並無扺觸《消除一

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所訂明的責任。  
 
(b) 處理少數族裔人士的困難和需要的渠道  
 

政府明白，很多尼泊爾人在港定居期間都遇到不少困難 (“新來港
定居的巴基斯坦人 ”的情況也是一樣 )。因此，政府設立了下列渠
道，以處理他們的困難和需要  ⎯⎯  

 
( i)  尼泊爾社聯席會議；  
 
( i i)  少數族裔人士聯席會議；  
 
( i i i)  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政策督導委員會；及  
 
( iv) 促進種族和諧委員會。  

 
此外，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會為社區自發的計劃提供資助，以協助

少數族裔社推廣自助互助的信息、建立支援網絡及融入本地社

會。過去 18個月內，在多項獲得批准並涉及少數族裔社及本地
社會的計劃中，有一項就是以尼泊爾社為對象。  

 
(c) 就業服務  
 

所有求職人士，不論其國籍或種族，均可獲勞工處提供全面的就

業服務。他們可使用勞工處轄下 11間就業中心的服務和設施，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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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就業資訊和求職轉介服務，並可申請工作。他們如需要更個人

化和深入的就業服務，可參加勞工處的就業選配計劃。各就業中

心都有懂英語的職員為非華語求職人士提供協助。  
 
(d) 職業訓練課程  
 

所有政府資助的職業訓練機構均有開辦課程予所有合資格的人士

報讀，不論種族、膚色、民族或人種。只要符合入學條件，非華語人

士亦可參加某些以英語進行的建造業職業訓練課程及技能測試。

此外，政府已修訂《工業訓練 (建造業 )條例》 (第 317章 )，容許建
訓局將訓練職能外判。此舉可讓其他機構及／或非政府組織為建

造業提供以英語教授的訓練課程，甚或以學員本身通曉的語言授

課。  
 

為回應議員提出的意見，建訓局行政總監已作出指示，凡發給非

華語學員／申請人的書面通告必須使用英文。建訓局已提供一份

清單，列明可用英語進行的技能測試。然而，建訓局亦強調，其導師

大部分為資深技術工人，教育程度不高並且不懂英語。因此，他

們無法使用英語進行技能測試，亦不能以英語製備課程摘要及測

驗卷。  
 
(e) 承認技能及提供免費學歷評審服務  
 

政府現正設立資歷架構，把資歷等級分為 7級。這個資歷架構適用
於香港學術、職業訓練及持續教育等界別。在各級資歷的質素保

證方面，資歷架構會訂立客觀的基準，因此能夠就課程及培訓機

構的水平提供清晰明確的資料。資歷架構確立後，工人的技能、

知識及經驗的認受性以及資歷的可攜性將可提高，對低學歷技術

工人而言，裨益尤大。  
 
(f) 在公立醫院、診所及政府部門提供免費傳譯服務  
 

醫院及負責前線工作的部門均備存兼職傳譯員名單。這些傳譯員

住在有關機構附近，可隨時候召工作。該項服務須事先作安排，

而且並非可就每種語言／方言提供服務。需要傳譯服務的病人須

在預約應診日期前知會有關的醫院。醫院管理局會提醒醫院員工

對可能需要傳譯服務的病人加以留意，並在有需要時提供該項服

務。  
 
(g) 申請在香港永久居住的程序  
 

出入境政策對所有申請人和保證人都一視同仁，種族因素不會影

響相關決定。《入境條例》(第 115章 )附表 1第 3(1)(a)段所列條件為
入境事務處處長 (下稱 “處長 ”)可要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而處長會
在審慎評估其根據第 3(1)(a)段所取得的整體事實資料後，決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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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是否符合永久居住地的規定。因此，處長不會因為申請人不

符合第 3(1)(a)段所列某項條件 (例如有否合理收入 )而否決其申請。 
 
(h) 公屋申請程序  
 

在公屋申請過程中，完全不存在種族歧視的問題。所有申請人均

須符合相同的資格準則。由於需求殷切，公屋資源相當緊絀。政

府當局認為，長期居港人士應獲優先編配公屋，這是公平合理的

做法。在過去數年，政府當局已放寬 7年居港年期規定的一些要
求，以加快為新來港人士 (不論種族或原籍 )編配單位。公屋申請程
序並無對家庭人數施加任何限制，只要申請符合有關資格準則即

可。家庭成員及其他須與申請人同住的受供養親屬可包括於同一

份申請書之內。申請書所包括的所有已婚家庭成員，除非為離婚

人士、寡鰥、或配偶並非在香港居住且並未入境，否則均須與配

偶一同申請。申請人只可有 1名已婚子女包括在申請書之內，是因
為公屋單位的面積有限，實際上造成了限制。  
 

 
政府當局對社協進行的調查的意見  
 
6.   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社協並無提述政府當局現時在處理少

數族裔人士的關注事項方面所設的機制，也沒有提及政府與這些社

之間的溝通途徑。此外，社協採用 “雪球抽樣 ”方法收集統計數據，但
這種非概率的抽樣方法會令統計結果有所偏差。因此，單憑有關數據

實難以得出可靠的結論。只要把社協編備的一些統計表與採用國際認

可的隨機抽樣法進行的 2001年人口普查的相應數字加以比較 (請參閱
附錄C所載詳情 )，就能看出該種抽樣方法不大可靠。相比之下，兩者
的統計數據確實出現很大差距。不過，政府當局同意，進行人口普查

的時間距今已有 3年，其間某些範疇 (例如：就業 )或會有重大轉變，這
可解釋有關家庭收入的數據為何有所不同。但有關性別／年齡概況、

最高教育程度及按職業劃分的就業情況等數據，則沒有可能出現這麼

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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